行知学院农资采购项目采购要求

项目名称：26年上半年度农资采购
采购人：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
项目概况：本次采购为农资类产品采购，旨在确定本年度春夏季的农资供货服务商。

一、报价基本要求
1.报价方式：投标人须严格按照采购人提供的《农资产品需求清单》进行报价。报价应为货物运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并完成交付所需的一切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产品费、包装费、装卸费、运输费、税费、保险及所有风险费用。2.采购方法：本次采购采用最低价中标法。在完全符合采购需求、质量与服务相等的前提下，以提出最低报价的投标人作为中标候选人。如出现并列最低价，由采购人综合考量后择优确定。

二、价格涵盖范围及特别说明
1.价格包含内容： 投标人的报价应被视为已充分考虑了合同期内因分批、多次、小批量供货所可能产生的所有运输成本上浮、仓储成本及其他市场风险。采购人不再因上述原因对单价进行任何调整。
2.清单外货物采购：合同履行期间，如采购需求超出附件清单范围，采购人有权就清单外的农资品类向中标人进行询价。价格确定原则为：以当地主流农资市场同期批发价为基准，经双方协商确认后执行。中标人应本着长期合作、诚实信用的原则报出合理价格。
3.结算方式：
   按实结算，根据采购人每批次下达的《供货通知单》中确认的产品、规格和数量进行验收。
   付款周期为按月或按次结算。每批次货物送达指定地点，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并办理完入库确认手续后，中标人凭有效结算凭证（发票、验收单等）申请支付相应货款。

三、供货及合同主要条款要求
1.供货模式：本次采购为无固定总数量。采购人将根据实际需求，在有效期内分批通过书面的形式提出供货需求。供货直至合同约定的供货期满或项目总预算金额用完为止。
2.供货响应：中标人接到采购人的书面通知后，必须严格按照通知中要求的产品品牌、规格、数量及送达时限，将货物安全运抵指定地点。因农时紧迫，供货时效性将作为合同履行的重要考核指标。
3.质量与技术标准要求：
所供农资必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及国家、行业相关强制性标准。
化肥类：需提供产品合格证，有效成分含量、总养分等关键指标必须符合国家标准（GB）。
农药类：必须提供完整的“三证”（农药登记证、生产许可证/批准文件号、产品标准号），标签符合规定，产品在有效期内。
其他类：均需符合其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。所有产品包装需完好，标识清晰。
要求与国光、史丹利、金正大等同标准类型的农资品牌。
4.验收与质量不合格处理：
货物送达后，采购人将依据国家标准、购销合同及产品样本（如有）进行验收。采购人有权对产品进行抽样并送交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验。
如经验收或抽检不合格，中标人必须无条件在采购人要求的时限内进行退货或换货。
因产品质量问题导致的换货、退货所产生的一切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运输费、检验费、装卸费等）及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全部损失（如误工费等），均由中标人承担。
若因假冒伪劣农资造成农业生产重大损失，中标人除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外，采购人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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